
一、异常凭证范围

在 38公告中第一条和第二条，明确规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列入异常凭证范围，与之前的政策相比，异常凭证范围扩大了。

1、纳税人丢失、被盗税控专用设备中未开具或已开具未上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2、非正常户纳税人未向税务机关申报或未按规定缴纳税款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3、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稽核比对发现“比对不符”“缺联”“作废”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4、经税务总局、省税务局大数据分析发现，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存在

涉嫌虚开、未按规定缴纳消费税等情形的。

5、属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走逃(失联）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认定处理有关

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 76 号）第二条第（一）项规定情形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即：

（1）商贸企业购进、销售货物名称严重背离的；生产企业无实际生产加工能力

且无委托加工，或生产能耗与销售情况严重不符，或购进货物并不能直接生产其

销售的货物且无委托加工的。

（2）直接走逃失踪不纳税申报，或虽然申报但通过填列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相关

栏次，规避税务机关审核比对，进行虚假申报的。

6、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报抵扣异常凭证，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其对应开具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列入异常凭证范围：

（1）异常凭证进项税额累计占同期全部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税额 70%（含）以

上的；

（2）异常凭证进项税额累计超过 5 万元的。

尤其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公告的第二条（即上述第 6项）规定，这个是文件规定中

最“狠”的一条，看来税局希望在打击虚开发票行为方面能够发力。一个企业申报

抵扣的增值税凭证只要满足任何一个情形的，那么这个企业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都将列入异常凭证范围，都将会让受票单位的税局进行协查。这样一来对企业



的声誉和经营将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在此提醒大家注意，另外还需要注意提防上

家，避免由于上家异常而殃及自己。

二、取得的异常凭证的应如何处理？

在 38号公告第三条的第（一）、（二）、（三）项中给予了明确规定：

1、尚未申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暂不允许抵扣。已经申报抵扣增值税进项

税额的，除另有规定外，一律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

2、尚未申报出口退税或者已申报但尚未办理出口退税的，除另有规定外，暂不

允许办理出口退税。适用增值税免抵退税办法的纳税人已经办理出口退税的,应

根据列入异常凭证范围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作进项税额转出处

理；适用增值税免退税办法的纳税人已经办理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应按照现行

规定对列入异常凭证范围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的已退税款追回。

纳税人因骗取出口退税停止出口退（免）税期间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列入异常

凭证范围的，按照本条第（一）项规定执行。

3、消费税纳税人以外购或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消费品为原料连续生产应税消费

品，尚未申报扣除原料已纳消费税税款的，暂不允许抵扣；已经申报抵扣的，冲

减当期允许抵扣的消费税税款，当期不足冲减的应当补缴税款。

在这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已经申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在发现当期一律

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在转出当期进行申报纳税，但是不应该交滞纳金。

4、对于 A 级纳税人取得的异常凭证的按照以下规定处理：

纳税信用 A级纳税人取得异常凭证且已经申报抵扣增值税、办理出口退税或抵扣

消费税的，可以自接到税务机关通知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提

出核实申请。经税务机关核实，符合现行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出口退税或消费

税抵扣相关规定的，可不做进项税额转出、追回已退税款、冲减当期允许抵扣的

消费税税款等处理，纳税人逾期未提出核实申请的，应于期满后按照本公告第三

条第（一）、（二）、（三）项规定做相关处理。



这就体现出纳税信用 A级纳税人的优越性了，相当于给与 A 级纳税人一个宽大

处理，自接到税务机关通知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核实，

不必一律先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不会先占用企业的资金。在此希望大家尽量合

规规范，维护好自己企业的纳税信用。

三、异议处理

在 38号公告第三条的第（五）项中给予了明确规定。

纳税人对税务机关认定的异常凭证存有异议，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核实申请。

经税务机关核实，符合现行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或出口退税相关规定的，纳税人

可继续申报抵扣或者重新申报出口退税；符合消费税抵扣规定且已缴纳消费税税

款的，纳税人可继续申报抵扣消费税税款。

四、管理措施

在 38公告中第四条和第五条，针对不同的企业对象给予了不同规定：

1、经税务总局、省税务局大数据分析发现存在涉税风险的纳税人，不得离线开

具发票,其开票人员在使用开票软件时，应当按照税务机关指定的方式进行人员

身份信息实名验证。

2、新办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的纳税人，自首次开票之日起 3 个月内不得离

线开具发票，按照有关规定不使用网络办税或不具备风险条件的特定纳税人除外。


